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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習總目標 

一、培育學生能夠學理與應用並重，藉由實習印證理論與實務。 

二、由實廠（場）作業，培養學生負責態度及價值觀念。 

三、就業前實務訓練，提供學生新知及銜接職場工作。 

 

貳、實習分發辦法 

一、實務實習(一) 

(一) 實務實習(一)為必修課程，並於三年級升四年級之暑假期間實施(暑期

實習)，為期 8週(含)以上。 

(二) 本系於每學年第二學期公告暑期實習單位名單及名額，供準暑期實習

生申請；實習單位為研究發展處或本系媒合之適當單位，且應為學校

正式發文並獲對方單位同意者，原則上不接受準暑期實習生自洽之實

習單位。 

(三) 準暑期實習生定義為本系日間部三年級及重修實務實習(一)之學生，

若前五學期中(採計至三年級上學期)學業成績 1/2 不及格累計達三學

期者，得不予於當年度安排實習單位分發(10306 新增，適用於 103 學

年度之後入學新生)。二年級學生經實習委員會同意得於當年暑假與三

年級學生一併參加實務實習(一)，其實習之相關規定與三年級同。 

(四) 實習單位分發依學業成績高低排序為原則，成績高者具有優先登記分

發順位。 

(五) 若當年度尚有實習名額，本系進修部學生得經實習委員會同意，於當

年暑假參加實務實習(一)，並不受學分限制。 

(六) 學生實習期間不得以參加暑期重補修作為請假理由而縮減實習時數。 

(七) 準實習生因身體、心理或其他等特殊原因，而恐有影響實習狀況者，

經實習委員會討論通過，得以至自洽實習單位實習或以專題研究取代

實習，以專題研究取代實習者應取得本系教師之指導同意書。 

(八) 實務實習(一)之授課教師由實習班級之導師擔任為原則。 

 

 



二、實務實習(二) 

(一) 實務實習(二)為選修課程，並於四年級下學期實施(學期實習)，為期

18 週(含)以上。 

(二) 本系於每學年第一學期公告學期實習單位名單及名額，供準學期實習

生申請；實習單位為研究發展處或本系媒合之適當單位，且應為學校

正式發文並獲對方單位同意者，準學期實習生不得自洽實習單位。 

(三) 準學期實習生定義為本系四年級之學生，且其前三學年之必修科目不

及格數未達兩門者為原則。 

(四) 準學期實習生依公告內容提交相關資料至系辦公室申請學期實習，系

辦公室將依實習單位要求安排面談甄選或由實習委員會依提交資料甄

選推薦(必要時得舉行面談)。 

(五) 實務實習(二)之授課教師由媒合實習單位之教師及實習委員共同擔任

為原則。 

(六) 準學期實習生若因故需於學期實習期間修習校內課程，得闡述理由並

詳列所需修習科目及學分數，於學期實習申請時一併提出，經本系實

習委員會及實習單位同意後，進行之。 

 

叁、實習總成績 

一、實務實習(一)總成績包含： 

(一)實習單位成績佔實習總成績的 50%。 

(二)實習口頭報告成績佔實習總成績的 25%。 

1. 實習生應參加當年度之實習成果發表會並進行口頭報告。 

2. 口頭報告成績由該場次評審委員依內容優劣給分並平均之。 

(三)實習書面報告成績佔實習總成績的 25%。 

1. 格式：採 A4 格式，Microsoft Word 撰寫，格式另訂之。 

2. 繳交日期：實習結束後 30 日內送交實習委員會，無故未繳交者實習

報告成績以零分計算，特殊原因者由實習委員會討論補繳日期及成

績採計方式。 

3. 實習報告成績由任課教師依內容優劣給分。 

    (四)上述三種成績任一為零分則實習分數不及格。 

 

二、實務實習(二)總成績包含： 

(一) 實習單位成績佔實習總成績的 50%。 

(二) 實習口頭報告成績佔實習總成績的 25%。 

1. 實習生應每 9週返校進行簡報，共計 2次，簡報時間達 15 分鐘以

上為原則。 

2. 口頭報告成績由兩位以上(含)任課教師依內容優劣給分並平均之。 

(三) 實習書面報告成績佔實習總成績的 25%。 

1. 書面報告採 A4 格式，Microsoft Word 撰寫，格式另訂。 

2. 書面報告由兩位以上(含)任課教師依內容優劣給分並平均之，書面

報告評分教師應與口頭報告成績評分教師相同。 

3. 書面報告於最後一次口頭報告當日繳交，無故未繳交者書面報告成

績以零分計算，特殊原因者由實習委員會討論補繳日期及成績採計



方式。 

   (四)上述三種成績任一為零分則實習分數不及格。 

 

肆、出勤與請假 

一、 實習生應按照實習單位規定時間準時上下班，不得任意遲到早退。 

二、 請假程序依實習單位規定辦理，當月遲到早退、事病假及生理假合計以不

超過 4 天(32 小時)為原則，其中暑期實習生應於學校開學前辦理遲到早退、

事病假及生理假之補班以補足出勤率達 90%以上之要求，若實習單位不便

補班，則由實習委員會討論議決替代方式。 

三、 必要性之公假應檢具證明於十日前向實習委員會提出申請，獲核可後由系

通知實習單位，公假不列缺勤。 

四、 喪假 

(一) 暑期實習生之喪假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理為原則，實習生需同時向

實習單位及任課教師提出申請。 

(二) 學期實習生之喪假依實習單位規定辦理為原則，實習生需同時向實習

單位及任課教師提出申請。 

(三) 三親等內之喪假不列缺勤。 

五、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實習生之實習成績以不及格論，但發生重大事故者應

由實習委員會討論議決處置方案。 

(一) 任一實習生當月無故曠班累計達 2日者。 

(二) 學期實習生實習期間無故曠班累計達 3日者。 

(三) 實習期間總出勤率未達 90%者。 

 

伍、本辦法經系實習委員會議通過，報送院實習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中臺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實習出勤表 

 本表格一個月一張，請實習單位將本表連同實習成績一同附回。 

 如實習單位已有制式表格，則依實習單位表格填列出勤紀錄即可。 

 請勾選實習型態：□暑期實習 □學期實習 

 實習學生：             實習年度：    年 

日期 星期 出勤時間 簽到 下勤時間 簽退 備註 

7/4 一 08:00 XXX 17:00 XXX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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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單位主管核章：  


